私立詩麥技藝短期補習班 接受委託辦理
『 99年度 新增職類委外職業訓練計畫 』  招生簡章
一、核准文號：                                                                  
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桃園職訓中心                                       
99年6月24日桃訓技字第0990006379號 函辦理。                                             
二、辦理目的：
配合政府政策，提升職場競爭力，協助失業者迅速
投入就業市場『時尚飾品設計與新秘造型創意班』
是時下最實用，自行創業最容易的職種，可發揮潛力
無限。
三、參訓資格：
    15-65歲之本國失業之國民。

四、招訓對象、收費標準及錄訓方式：
(一)一般身分(失業者)：須自行負擔20％訓練費用。

   (二)錄訓方式：1持推介單者，經甄試合格，優先錄訓。其他之報名者，經甄試合格後， 

               依成績分數先後錄訓，成績相同者，依報名先後順序錄訓。
2甄試項目，計分比重：（1）筆試佔50％（2）口試佔50％。
3甄試日期：99年8月21日(星期六)、上午10：00
(三)特殊身分失業者：1.非自願性離職身份者，須經公立就業站審核通過核定。

                 2.符合特定對象身份者，須檢附免負擔身份相關資料。

                      ※ 符合特殊身分失業者，經申請核可訓練經費由政府全額負擔，並可代為申請生活津貼!！
五、訓練班別及時間：
	 序號
	訓練職類
	人數
	時數
	訓練起迄日期
	上課時間
	自行負擔費用
	課程內容

	01
	時尚飾品設計與新秘造型創意班
	30
	320
	99.9.1
 ｜

99.10.27
	週一至週五08:00-16:30
	一般身分者繳交5170元
政府補助80％
	藝術與美學、時尚飾品設計分析、時尚飾品設計、新娘飾品造型設計、新娘秘書彩妝設計、專業護膚、新秘髮型設計運用、整體彩繪造型設計、整體造型設計等。

	上課地點：桃園市中山北路118號   報名電話： 03-334-5668    聯絡人：王慶雲


六、注意事項：
    報名： ＊須檢附無投保或退保之(勞工保險相關資料表)。
1. 人數：本班招收人數30人 。 
2. 日期：自即日起接受報名，額滿為止。
          3. 手續：親至或委託報名，繳交自行負擔費用及二吋相片２張，相片背面須書明    
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二份。
	權
益
說
明 
	職前訓練各項身分別參訓權益說明：
一、免負擔費用學員身分別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
2.獨力負擔家計失業者。
3.中高齡失業者(開訓當天需年滿45歲)。
4.身心障礙失業者。
5.原住民失業者。
6.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
7.長期失業者。
8.更生受保護人失業者。
9.參加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
10.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之失業者。
11.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
12.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失業者。
13.符合移民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取得居留之泰國、緬甸地區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
14.符合移民法第十六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取得居留身份之泰國、緬甸、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且已依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之失業者。
二、參訓期間得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身份別 
1.非自願失業者
需先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職訓諮詢，經適訓評估後持該機構開立之「職業訓練推介單」及「就業保險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報名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經甄試錄訓後，其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由勞保局發放。
2.獨力負擔家計失業者。
3.中高齡失業者(開訓當天需年滿45歲)。
4.身心障礙失業者。
5.原住民失業者。
6.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低收入戶)。
7.長期失業者:指連續失業期間達一年以上，且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六個月以上，並於最近一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服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
8.更生受保護人失業者。
9.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之失業者。
三、前述各項身份別需經各主辦單位依法認定後始得生效。

	申請生活津貼注意事項
	1. 職業訓練受訓學員生活津貼之請領分為參加就業保險法被保險人非自願性離職者及依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包括（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戶、更生受保護人、外籍配偶及大陸地區配偶、獨力負擔家計者、長期失業者）。前述對象者，請於報到參訓後15 日內出具證明向本中心申請。
※長期失業者：連續失業期間達1年以上，且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6個月以上，且於開訓前一個月內至公立就業服務站辦理求職登記。
2. 非自願性離職者參加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請領，須於甄試前經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並持「就業保險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1式3聯），向訓練單位提出申請，再由勞保局審核、逕撥。
3. 補助限制：學員有下列情事之一，不適用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1）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2）已領取軍人退休俸、公營事業退休金或合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退休金。（3）兩年內合併領取訓練生活津貼及政府機關其他同性質津貼或補助，最長6個月為限，身心障礙者1年為限。（４）其中「失業者」身分不具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身分（職業工會、裁減續保與農漁保除外）。





政府補助





 80％學費


符合特殊身分失業者，經申請核可訓練經費政府全額負擔 並可代為申請生活津貼!！











